
东北林业大学 2024 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

招生简章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坚定、师德高尚、业务精良，在思想政治或相关学科掌

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

究工作和独立开展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务工作的高素质、

专业化人才。

二、招生计划

学校 2024 年拟招收“高校思想政治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

项计划 2 人，该计划为全日制定向就业专项计划。最终计划数以教育

部下达为准。

学校招收外校专职辅导员 1人，招收本校专职从事高校党务或思

想政治工作骨干 1人，专职辅导员的界定以《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

伍建设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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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00）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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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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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彦

杰
23666963@qq.com 1 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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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彦

杰
23666963@qq.com 1 本校



三、学习形式

学校 2024 年博士研究生学习形式均为全日制，学制为 4 年。

四、招生方式

高校思想政治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专项计划招生方式

以“申请-考核”制进行。

五、申请条件

1.报考人员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方针，综合

素质高，工作能力强，作风正派，善于科研创新，须专职从事高校党

务或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且在职在岗。

2.报考人员需由所在学校思政（或党务）工作部门、人事部门进

行资格审核并出具推荐意见，所在地省级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审核通过

（资格审查表见附件 1）。

3.截至报名之日应专职从事高校党务或思想政治工作满 3 年，且

具有硕士学位。

4.有两名具有相关学科专业领域内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相当职

称）的专家推荐，本科、硕士所学专业不受限制。其中一位应为报考

导师，且报考导师须在推荐信上手签“同意报考”字样。



5.年龄不超过 45周岁（1979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出生），身

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6.考生须征得申报导师同意后方可报考。

其他条件还须符合招生学院《2024 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

究生招生简章》中的条件。

六、申请程序

参见《东北林业大学 2024 年第二批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申请

—考核”制招生简章》。在提交申请材料时，还须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相关部门审核盖章同意的《2024 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在职攻读

博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

七、录取规则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计划进行单独排序录取，该计划分为本校

计划和外校计划。报考本校计划或报考外校计划的考生分别按照复试

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排序，择优录取。

八、体检要求

体检安排在考生入学报到期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体检要求根

据《残疾人教育条例》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



（教学厅〔2010〕2 号）等文件规定，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通

知》（教学〔2003〕3号）。

九、学费

根据国家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有关意见，从 2014 年

秋季学期起，高等学校向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

生收取学费，博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为 10000 元/年。以上收费标准若

有调整，最终以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为准。

十、住宿

学校为非定向就业、学制内研究生提供住宿，原则上不为定向就

业、学制外研究生提供住宿（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非在职研

究生除外）。

十一、录取类别

高校思想政治骨干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专项计划录取类别

为定向就业，录取定向就业博士生，应当由本人与学校、定向单位分

别签署定向协议书。

十二、违纪处罚



考生在报名或考核中弄虚作假或违反招生规定等行为的，按照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

行办法》严肃处理。对在职考生，将通知考生所在单位，由考生所在

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十三、申诉

学院要保证考生申诉渠道的畅通，及时处理招生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考生如果对各考核环节有疑问，可首先向申请学院提出申诉，由

学院调查、处理。仍有异议的，可进一步向研究生院提出申诉，并由

研究生院按照教育部及学校相关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十四、其他事项

1.学历和学位认证方法详见附件。

2.每名考生报名信息只限一条，多条报名信息视为报名无效；考

生未在学院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视为报名无效。

3.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考试科目均不指定参考书目和复习资

料，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考前辅导班，不提供历年试题。

4.网上提交的个人信息必须准确、真实，否则影响考试录取的，

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考生网报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

件，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准考，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如因考生个人原因取消报名或不能参加考试的，报考费一律不予退

还。在职考生应事先征得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考生与所在单位因

报考和录取问题所引起的一切纠纷，由考生本人负责。

十五、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兴路 26号

邮政编码：150040

学校主页：https://www.nefu.edu.cn/

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主页：http://yz.nefu.edu.cn/

电子邮箱：yzb@nefu.edu.cn

咨询电话：0451-82190710（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监督电话：0451-82192924（纪委办公室）

十六、本简章由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未尽事宜以国

家相关文件为准。

http://yz.nef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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